○○○ 函
地址:
聯絡人:
電子信箱:
聯絡電話:
330
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
受文者: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發文字號:
速別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附件:如說明二





申請人章
申請單位印鑑章
主旨：為變更「（計畫名稱）」規劃內容，檢送修正計畫書（計畫內容變更說明表），請貴局予以核備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修正計畫原因:（範例）因講師行程安排異動，遂變更活動時間。另因原規劃租借場地無檔期，變更場地安排。
2、 修正內容詳如修正計畫書（計畫內容變更說明表）。



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15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修正計畫書


計畫名稱：
計畫期程：  年  月  日至115年11月30日


☐文學出版類
☐文學及閱讀推廣類
	
申 請 者/單 位：


填  寫 日 期：中華民國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計畫變更說明表




【申請者可依需求選用下列表格，或自行設計計畫變更對照表】
【如臨時變更計畫有變更經費之需求，請附上全案經費預算表，並說明變更之處】

格式一：
	原規劃內容
	變更後規劃內容

	名稱
	時間
	地點
	講師
	名稱
	時間
	地點
	講師

	
	
	
	
	
	
	
	

	變更原因：

	
	
	
	
	
	
	
	

	變更原因：




格式二：

	原規劃內容
	變更後規劃內容

	1. 
2. 
3. 
	1. 
2. 
3. 



變更原因：
變更說明表：

收       據
	　　　　茲收到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辦理ＯＯＯ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
（計畫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期款
共計 新臺幣　  佰　　拾　　萬　　仟　　佰　　拾　　元整，業經收訖立據為憑。   

此     致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申請單位印鑑章



 申 請 人(申請單位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章

身分證號(統一編號)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 　　年　　  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





所得稅申報切結書
 （申請者或申請單位）接受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「115年補助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」辦理本次「   （核定計畫名稱）＿」，將依實施計畫第壹拾貳條第7項所載「獲補助對象之單位或個人，皆須依規定辦理所得稅申報」，將於年度申報所得稅時一併申報扣繳，如有不實，願付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


此    致立書人印鑑章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




負責人章

立 書 人(單位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負責人(單位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(統一編號)：
戶籍地址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跨行通匯同意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取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款項，同意採用跨行通匯存入下列帳戶：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匯銀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7碼，郵局代碼統一為7000021，他行代碼請搜尋通匯銀行代碼查詢。

帳 戶 名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 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子 信 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存摺影本黏貼處

	


· 手續費最低收費標準以每筆30元計付，惟每筆最高匯款金額為2,000萬元，若匯款金額超過2,000萬元以上部份，每增加2,000萬元匯費每筆30元計付〈以此類推〉，並於款項內扣除匯費〈款項金額─匯費 = 匯入金額〉，退匯重匯時亦需再繳納匯費。


